
关于设立“学术委员教育一线工作部”的规定

各学术委员：

为更好地深入全省教育一线开展落地培训、学习交流、实地研学

工作，经本院研究决定在每个地市设立一个“常务委员教育一线工作

部”，在每个县市区设立一个“学术委员教育一线工作部”，以下简称

“学委工作部”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、“学委工作部”主要承担本院送教下一线的“教育培训、特

色讲座、学术论坛、经验交流、市场调研、竞赛评比、课题基地、人

才培育、信息传递等工作的组织与实施，团结本区域学术委员定期开

展主题教育研讨活动。

二、“学委工作部”的设立由具备相应条件的学术委员，自行申

请并通过竞标方式取得。经本院正式授权设立的“学委工作部”在本

院官网进行公示，颁发“湖南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一线工作

部”牌匾，并接受学委会秘书处和院务会的双重管理和业务指导。本

院为“学委工作部”提供全年的工作计划和教育资源支持。

三、“学委工作部”第一次授权期限为 2年，期满后可长期授权。

本院不收取“学委工作部”的授权费和管理费，但需要签订正式合同

并缴纳保证金，保证申请人在主持“学委工作部”工作期间不违反本

院纪律。

四、“学委工作部”协助本院开展教育活动取得的收益（成本和

税后），65%用作“工作部”开支，5%用作“护智奖学金”，30%用作本

院课题研究经费。具体结算方式根据本院财务制度执行。

五、自通知之日起接受设立“学委工作部”的申请，截止日期为

2019 年 12 月 31 日。竞标会时间另行通知。

咨询电话：学委会秘书处 15364084006（杜老师）

2019 年 11 月 19 日



湖南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教育一线工作部

《申 请 表》
申请设立地区 市（州） 县（市、区）

拟工作部名称 常务委员教育一线工作部（ ） 学术委员教育一线工作部（ ）

办公

场地

有（ ）

无（ ）

场地

来源

租赁（ ）

购置（ ）

办公

面积

100 ㎡以上

100 ㎡以下

办公

设施

有（ ）

无（ ）

详 细 地 址

一、是否了解湖南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情况？

二、是否了解湖南国际教研院《学术委员发展指南》？

三、是否接受设立“学术委员教育一线工作部”的规定？

四、你是以个人名义还是公司名义申请设立“工作部”？

申请人 性 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编号

毕 业 学 校 专 业 学 历

所 在 单 位 职 务

担任社会组织职务

申请人优势阐述（200 字内）

学委会初审批复

竞 标 结 论

填好此表发送到 104460625@qq.com邮箱


